
广元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

广自然资办函〔2023〕176 号

广元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广元市矿山（勘查项目）实地核查

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（分局），经开区事务中心：

为进一步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

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,规范全市矿

山企业管理工作，经2023年第15次局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广元市

矿山（勘查项目）实地核查制度（试行）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工作

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广元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

2023年12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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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元市矿山（勘查项目）实地核查制度
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、市各级关于安全生产的

决策部署，落实自然资源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，做好全市矿产资

源开发利用监管，结合我市自然资源领域安全生产实际，制定广元

市矿山（勘查项目）实地核查制度（试行）。

一、核查对象

（一）省自然资源厅在自然资源部信息公示系统中按一定比例

随机摇号确定的矿山（勘查项目）；

（二）列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矿山（勘查项目）；

（三）存在涉嫌违反矿产资源法律法规、存在安全生产重大隐

患等情况的矿山（勘查项目）；

（四）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信访举报，舆论反应有问题，

需要开展实地检查的矿山（勘查项目）；

（五）各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（分局）、经开区事务中心每半

年至少应完成一次全覆盖核查，存在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完成的，应

报经市局同意，并在一年内完成核查工作。

二、核查内容

（一）探矿权核查内容：

1.基本信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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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勘查实施方案；

3.勘查工程抽查；

4.开工或项目备案情况；

5.在批准范围内勘查情况；

6.费金缴纳情况；

7.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行政处罚和整改情况。

（二）采矿权核查内容：

1.基本信息；

2.开发利用方案情况；

3.标识制度落实情况；

4.资源合理利用情况；

5.批准范围内开采情况；

6.矿山储量年度管理制度落实情况；

7.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情况；

8.费金缴纳情况；

9.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行政处罚和整改情况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确定核查名单

根据省自然资源厅在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中

随机摇号抽取的矿山（勘查项目）、各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（分局）

以及经开区事务中心（对接利州区开展相关工作）对随机摇号确定

抽查名单之外需专项抽查的矿山（勘查项目）及县（区）存在涉嫌

违反矿产资源法律法规等情况的矿山（勘查项目），确定核查名单。

（二）确定任务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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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市自然资源局对接省自然资源厅，根据核查名单确定省、市、

县分别开展实地核查工作的矿山（勘查项目），确定任务分工。

（三）制定核查方案

由市自然资源局制定开展全市矿山（勘查项目）本年度实地核

查工作的方案，并在通知中明确核查名单、任务分工、核查工作开

展时间、市自然资源局核查组成员等内容。

（四）开展实地核查

市自然资源局按照任务分工依序开展实地核查工作，或通过购

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对矿业权人提供的资料、生产作业现场全面细致

核查，并如实记录核查情况，各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（分局）以及

经开区事务中心要积极配合开展相关工作。

（五）编写核查报告

在核查工作完成后一周内由市自然资源局形成本年度广元市

矿山（勘查项目）实地核查情况报告上报省自然资源厅，待省自然

资源厅验收合格后，将检查结果录入信息公示系统。

四、核查依据

（一）《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土资规

〔2015〕6号）

（二）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

示实地核查工作技术要求（试用）>的函》(自然资办函〔2021〕1000

号)

（三）《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工

作的通知》（川自然资发〔2023〕27 号）

五、有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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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（分局）、经开区事务中心要在

扎实开展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实地核查和矿产资源储量动

态监管工作的基础上，通过购买社会服务，依靠专业技术力量，对

所有矿山（勘查项目）或重点矿种（矿区）开展实地核查，相关经

费应纳入当年财政预算。

（二）核查重点包括但不限于矿业权人是否越界开采、以采代

探，是否按照勘查实施方案、开发利用方案勘查开采，是否落实矿

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。

（三）各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（分局）、经开区事务中心要在

日常监管中，要严格依法执行涉及矿产资源领域安全生产的各项监

管制度，逗硬开展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、矿山（勘查项目）

实地核查、储量动态检测、动态巡查、矿山卫片执法及举报线索核

查等工作。

（四）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国家、省出台新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；本制度施行前印发的其他文件与本制度规定不一致的，按

本制度执行。


